
四大超商對本署所定「雇主對夜間營業場所單人執行職務安全精進作法」

執行情形 

作法建議 執行情形 

考慮面向 
1.由資深管理階層帶領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人員會同各門市

主管，針對高潛在危險區域門

市、高額現金或貴重物品之櫃

檯作業等執行風險評估。 

協調轄區派出所針對治安高風險門市加強巡邏，或是

評估於店面入口處加裝警方定點巡邏箱，以達嚇阻效

果，同時與銀行合作進行門市 ATM升級，增加存款功

能，以降低門市現金存放量，確保大夜班員工安全。 

2.保持店內整潔明亮，各區域視

野清晰、特別是夜間出入口、

停車場及貯藏室。 

定期檢查門市騎樓光源，遇有損壞立即報修，同時要

求玻璃櫥窗文宣海報張貼不超過胸部以上高度，保持

門市光亮與清晰透視度，降低歹徒犯案機率。 

3.監視器及警報系統需定期妥

善維護及測試，高潛在危險區

域門市隨時保持 24 小時錄

影、電話通訊、警民連線、警

報設備或保全人員定時巡邏。 

凡門市曾經遭搶或商圈特性屬於犯罪高風險區域，由

夜間稽核人員加強訪店頻率，同時每週檢視錄影設備

是否正常運作，凡有機器故障疑慮，立即反應通報並

叫修。 

4.對於現金管理部分，勿留過多

儲值卡、點數卡、禁止留存現

金於收銀機下方抽屜、大鈔應

立即投庫與收銀機內現金標

準留存。 

儲值卡或點數卡已 e 化升級，凡被偷被搶，但未經收

銀機刷取條碼及收取現金，該卡無法啟用也無經濟價

值，且實體卡片皆有列管，不會隨意放置在外。另夜

班時段收到千元鈔立即投庫確保現金管理安全。 

5.保持警覺心，留意門市外閒蕩

份子或可疑車子，顧客進門時

留意顧客是否有戴安全帽、口

罩、或攜帶武器等，及離峰時

勿逗留於櫃檯，拉長安全動

線。 

於內部新人訓練課程或店長月會不定期宣導，保持警

覺心及維護自身安全，同時透過教育訓練協助員工提

升安全意識與自我保護措施，以維護人身安全。 



參考處理程序 

處
理
原
則 

1.保持冷靜，勿做抵抗，以自

身安全為首要。 持續於內部教育訓練教導員工遭搶劫時，勿抵抗、

不激怒，以自身安全為為優先考量。同時投保產險，

使員工不用擔心遭搶損失等理賠問題。 
2.避免任何可能刺激歹徒之

舉動，嚴禁與歹徒發生打鬥

或爭執。 

3.與歹徒保持一手臂以上之

距離。 

持續於內部教育訓練教導員工應離開收銀機或櫃檯

區，如有機會應該趁機跑出店外尋求協助或快速進

入店長室且進行反鎖，千萬不可與歹徒同處於同一

區域。 

4.留意歹徒外表特徵。 
確保監視設備正常啟用，並要求員工勿與歹徒有過

多目光接觸，避免激怒歹徒而徒增風險。 

5.記住歹徒車牌號碼及逃離

方向，不追趕。 

教育員工不追趕、不反擊、不正面、不激怒歹徒等

要求，至於歹徒車牌辨識則交由警方運用資源追蹤

辦裡。 

處
理
步
驟 

1.檢視自己是否受傷，如受傷

應立即就醫，再設法聯絡門

市主管、區域主管。 

如有受傷情形:(1)立即撥打 110(2)隨後通報主管到

場協助(3)受傷有危害人身安全時不需理會公司 24

小時營業政策，也不會被懲處記過或要求賠償。 

2.通報警方，通知區域主管，

讓鄰近門市提高警覺。 

區域主管接受通報後，馬上同步通知該區域所有門

市戒備與加強警戒，隔日通報鄰近區域不同門市知

曉相關訊息。 

3.保持犯罪現場，不破壞歹徒

接觸過的地方，警方到達前

暫停對外營業。 

報警後，暫停營業以維持犯罪現場，以利警方偵查

作業。 

4.妥善保留相關錄影資料，以

為日後刑事偵辦或公司求

償之用。 

要求管理單位通報維運中心，並且於二十四小時內

到店完成影像資料轉出與備份保存。 



事
後
處
理 

1.主管應根據員工不同之傷

害程度提供保護、安置及協

助，並對受害者提供身心健

康協助。 

由護理人員先行電話關心受害者身心狀況，並適當

提供協助，視需要陪同員工到院診療或醫師臨場服

務。 

2.公司宜對內確切承諾，協助

勞工提起損害賠償等訴訟

之法律行為。 

有關員工損害賠償等訴訟之案件，由公司法務依專

案方式提供協助。 

3.對於因執行職務發現有危

及身體或生命之虞，而自行

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

所之勞工，不得有對其不利

之處分。 

持續於教育訓練教導員工「以人身安全｣為優先考

量，對於因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危險之虞，員工可

自行停止作業並退避至安全場所，並不會對勞工進

行不利之處分。 

4.保存及記錄相關事件處理

報告，並檢討事件發生原

因，預防類似事件再發生。 

規定管理單位必須一周內提交事故報告書，詳細載

明事故經過，同時提出預防改善作為，並列入後續

相關案例宣導，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5.相關執行情形，包含會議紀

錄、訓練內容、評估報告、

處置情形結果說明表等，應

留存備查。 

報告書、訓練內容(教案)、風險評估及危害鑑別紀

錄、專案改善進度等作為，均已留存備查。 

 


